
 

透析病患腎骨病變治療之最新發展  

慢 性 腎 衰 竭 患 者 ， 會 受 到 許 多 因 素 影 響 而 產 生 許 多 類 型 的 腎 骨 病 變  (腎 病

衍 生 的 骨 病 變 )， 例 如 礦 物 化 骨 質 面 積 增 加 、 纖 維 化 骨 炎 、 軟 骨 症 、 無 動 力 性 骨

病 症、以 及 混 合 性 腎 骨 病 變 等。影 響 的 外 在 因 素 則 包 括 更 年 期、代 謝 性 酸 中 毒 、

年 齡 增 長 (伴 隨 骨 質 疏 鬆 )、 活 性 維 生 素 D 體 內 不 足 、 藥 物 使 用 、 與 服 用 鋁 ( 產 生

軟 骨 病 )。 慢 性 腎 衰 竭 對 患 者 的 體 內 物 質 代 謝 有 重 大 改 變 ， 很 明 顯 的 是 高 血 磷 與

活 性 維 他 命 D 缺 乏 ， 因 而 導 致 鈣 的 代 謝 異 常 ， 與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進 症 ， 再 引 發

腎 骨 病 變 。 為 達 成 好 的 治 療 ， 腎 友 宜 定 期 追 蹤 與 控 制 一 些 重 要 的 臨 床 指 標 。  

按 照 美 國 腎 臟 與 透 析 成 效 品 質 準 則 ， 對 重 要 的 臨 床 指 標 的 控 制 ， 有 如 下 建

議 ：  

1.血 鈣 值 ： 8. 4  ～  9 . 5  m g/ d l  

2 .血 磷 值 ： 3. 5  ～  5 . 5  m g/ d l  

3 .血 鈣 與 血 磷 乘 積 值 ： 小 於 55 m g2/ d l 2  

4 .副 甲 狀 腺 素 值 ： 150  ～  300  pg /m l  

5 .鈣 攝 取 量 ： 總 攝 取 量 每 日 應 少 於 2000m g(毫 克 )  

而 其 中 含 鈣 降 磷 劑 的 元 素 鈣 攝 取 量 ， 每 日 不 宜 超 過 1500m g 等 ， 這 些 臨 床 指

標 最 好 能 定 期 追 蹤 與 控 制 ， 以 避 免 影 響 生 活 品 質 。 根 據 美 國 Bl oc k 教 授 在 1998

年 的 報 告 ， 長 期 高 血 磷 將 會 增 加 死 亡 率 達 2 至 4 成 ， 長 期 血 鈣 與 血 磷 乘 積 值 升

高 將 會 增 加 死 亡 率 達 1 至 4 成 ， 而 長 期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進 將 會 增 加 死 亡 率 達 2

成 。  

腎 骨 病 變 發 展 中 的 重 要 關 鍵 ， 是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進 ， 其 治 療 目 標 按 時 間 可

區 分 為 短 期 及 長 期 。  

短 期 目 標 為 ：  

1 .  維 持 副 甲 狀 腺 值 於 合 理 範 圍  

2.  預 防 副 甲 狀 腺 增 生  



3 .  維 持 正 常 血 鈣 值  

4.  維 持 正 常 血 磷 值  

5.  維 持 正 常 骨 骼 功 能  

長 期 目 標 為 ：  

1 .  降 低 腎 骨 病 變 風 險  

2.  預 防 骨 骼 以 外 鈣 化  

3.  降 低 心 血 管 疾 病 之 罹 病 率 與 死 亡 率  

副 甲 狀 腺 亢 進 症 之 致 病 機 轉 包 括 ： 高 血 磷 、 低 血 鈣 、 維 他 命 D 缺 乏 、 副 甲

狀 腺 素 於 組 織 中 反 應 阻 抗 增 加 等 、 血 鈣 抑 制 副 甲 狀 腺 素 的 反 應 性 變 差 等 。  

治 療 副 甲 狀 腺 亢 進 症 的 方 法 ：  

1 .  控 制 血 磷 值  

2.  副 甲 狀 腺 素 值 與 血 鈣 值 的 有 效 控 制  

高 血 磷 症 是 副 甲 狀 腺 亢 進 症 的 重 要 致 病 機 轉 ，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引 起 許 多 併 發

症 ， 例 如 ， 副 甲 狀 腺 增 生 、 副 甲 狀 腺 素 值 增 加 、 鈣 磷 沉 積 物 增 加 、 冠 狀 動 脈 鈣

化 以 及 所 引 發 的 心 臟 疾 病 、 肺 部 與 周 邊 血 管 鈣 化 、 皮 膚 潰 瘍 與 壞 死 、 高 三 酸 甘

油 脂 血 症 、 高 膽 固 醇 症 、 與 心 肌 纖 維 化 等 。 因 此 必 須 小 心 的 治 療 ， 目 前 的 治 療

方 式 為 ：  

1.  限 制 飲 食 中 磷 的 攝 取 ： 每 日 須 小 於 800m g  

2 .  藉 由 透 析 治 療 移 除 ： 每 次 血 液 透 析 約 脫 除 800 至 1000mg  

3 .  服 用 降 磷 劑  ( 磷 離 子 結 合 劑 )： 腎 友 每 日 需 由 降 磷 劑 排 除 的 磷 約 260m g  

因 此 每 日 須 服 用 適 當 劑 量 的 降 磷 劑 ， 例 如 碳 酸 鈣 、 醋 酸 鈣 、 氫 氧 化 鋁 、 或

是 不 含 鈣 、 鋁 之 降 磷 劑 ： Re na ge l  ( s e v e l ame r  hydroc h l o r i de ) 等 。  

以 下 談 到 各 類 降 磷 劑 的 使 用 限 制 及 副 作 用 等 等 。 氫 氧 化 鋁 之 使 用 限 制 ， 在

於 中 長 期 服 用 可 能 引 起 的 神 經 毒 性 、 貧 血 、 以 及 軟 骨 病 變 等 ， 因 此 只 能 短 期 的

使 用。含 鈣 之 降 磷 劑 的 使 用 限 制，為 鈣 離 子 持 續 過 量 負 荷，增 加 高 血 鈣 發 生 率 ，

與 加 重 轉 移 性 鈣 化 之 情 形 ， 尤 其 在 心 血 管 系 統 更 是 嚴 重 。 不 含 鈣 、 鋁 之 降 磷 劑

有 二 大 類 ， 一 類 是 含 金 屬 包 括 鎂 、 鐵 、 或 重 金 屬 鑭 ， 其 長 期 安 全 性 或 療 效 有 待

進 一 步 研 究。另 一 類 是 非 金 屬 的 磷 能 解 錠 Re na ge l ( s ev e l ame r  hydroc h l o r i de )，1998

年 美 國 食 品 衛 生 檢 驗 局 (F ood  a nd  Dr ug  Admi n i s t r a t i o n ;  FDA) 核 准 上 市 ， 2003 年 台

灣 衛 生 署 藥 政 處 (D OH)也 核 准 上 市 ，  



因 為 不 含 鋁 、 不 含 鈣 、 亦 不 含 任 何 金 屬 成 份 的 聚 分 子 化 合 物 ， 病 人 在 三 餐

同 時 與 藥 物 併 服 ， 磷 能 解 R 錠 可 以 吸 附 腸 胃 道 中 的 磷 酸 ， 其 結 合 物 由 糞 便 排 出

體 外 ， 無 全 身 性 吸 收 ， 所 以 安 全 性 高 ， 可 以 有 效 控 制 血 磷 值 並 且 不 會 導 致 高 血

鈣 症 等 副 作 用 ； 與 其 他 含 鈣 製 劑 的 磷 結 合 劑 做 比 較 ， 磷 能 解 R 錠  ( se ve l am e r  

hydr oc h l o r i de )每 週 可 以 減 少 約 68%過 多 的 鈣 的 攝 取 量 。 另 外 非 常 有 趣 的 是 ， 臨

床 試 驗 顯 示 磷 能 解 R 錠 ( se ve l ame r  hyd roch lo r i d e  )  還 可 以 有 效 降 低 膽 固 醇 及 三

酸 甘 油 酯 。 所 以 在 歐 、 美 、 日 已 上 市 並 已 有 超 過 30 萬 的 腎 友 廣 泛 使 用 。 然 而 ，

磷 能 解 R 錠 其 限 制 為 藥 物 顆 粒 較 大 ， 有 些 病 患 可 能 需 用 到 較 多 顆 數 ， 且 費 用 較

高 。  

目 前 副 甲 狀 腺 素 值 的 藥 物 治 療 ， 以 維 他 命 D 的 衍 生 物 為 主 ， 像 活 性 維 他 命

D3 即 Ca lc i t r i o l ， 或 維 他 命 D3 衍 生 物 Alf aca l c i d o l ， 可 以 口 服 或 注 射 方 式 為 之 。

近 年 來 出 現 了 新 的 一 種 維 他 命 D2 的 衍 生 物 Par i c a l c i d o l，是 植 物 性 的 維 他 命 D，

對 頑 固 型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進 可 能 有 效 。 腎 骨 病 變 的 治 療 ， 必 須 同 時 控 制 副 甲 狀

腺 素 、 血 鈣 質 與 血 磷 值 。 傳 統 治 療 的 困 境 ， 在 於 控 制 副 甲 狀 腺 素 的 同 時 ， 可 能

無 法 無 法 兼 顧 血 鈣 質 與 血 磷 值 。 維 他 命 D 衍 生 物 雖 然 降 低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， 卻 會

增 加 血 鈣 質 、 血 磷 值 ， 長 期 導 致 軟 組 織 與 心 血 管 鈣 化 。 新 一 代 藥 物 如 鈣 離 子 感

應 接 受 器 Ca lc im ime t i c s ， 可 以 在 不 增 加 血 鈣 與 血 磷 濃 度 下 ， 可 降 低 副 甲 狀 腺 功

能 。 嚴 重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進 ， 將 引 起 厲 害 的 骨 骼 疼 痛 、 肌 肉 無 力 、 骨 折 與 頑 固

的 皮 膚 癢 ， 此 時 血 鈣 過 高  (＞ 12m g/ d l )， 鈣 磷 乘 積 亦 高 (＞ 75mg2/ d l 2 )， 而 無 法 以

內 科 療 法 控 制 時 ， 就 必 須 用 到 副 甲 狀 腺 切 除 術 。  

按 照 美 國 腎 臟 與 透 析 成 效 品 質 準 則 ， 對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、 血 鈣 質 、 血 磷 值 的

控 制 要 求 越 來 越 嚴 格。並 且 建 議 高 血 鈣 患 者 需 用 不 含 鈣 的 降 磷 劑 來 治 療  ( 例 如：

seve l ame r  hydr oc h l o r i de )。 對 頑 固 型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進 ， 則 可 使 用 維 他 命 D 2 的

衍 生 物 來 治 療 。 鈣 離 子 感 應 接 受 器 ， 則 在 不 增 加 血 鈣 與 血 磷 濃 度 下 ， 可 降 低 副

甲 狀 腺 功 能 ， 是 理 想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進 的 治 療 藥 物 。 未 來 治 療 將 朝 向 個 別 調 節

副 甲 狀 腺 功 能 、 血 鈣 質 、 血 磷 值 邁 進 。  

 


